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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学院课程免修实施细则

（施行时间 ：2008 年 1 月 1 日。）

根据《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中的课程免修的有关规定精神，

现作如下规定：

一、学生通过自学等途径参加国家或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单科合格证的课

程（具有五年内有效的成绩单原件），原已修专业课程与现修专业课程层次相同、

科目相同且学时相当的，可申请该门课程的免修。

二、持有全国大学英语（三级及以上）或全国公共英语（二级及以上）考试等

级证书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在证书有效期内可申请免修专科阶段的英语课程。

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以上或计算机专业专科毕业及以上的学生可申请

免修《计算机应用》课程。

四、专科学生可以申请免修已经学过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申请免修课

程累计不得超过该专业教学计划全部课程的四分之一，专业课及毕业论文（设计）、

实验等实践性课程不能申请免修。

五、现在我院读本科（专升本）的学生，不得以其在专科阶段学过的课程，申

请免修本科阶段学习的课程。

六、专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培训证书不能顶替相应的课程。如：会计电算化

知识培训不能顶替《会计电算化》课程。

七、经批准免修课程的成绩按原成绩单分数记录在学生的学籍表中并注“免修”

字样。

八、申请免修的时间及程序：

1、学生本人持有效成绩单原件、复印件，由班主任老师查验原件后从我校继

续教育网页下载并填写免修申请表，交学籍科办理。

2、免修申请应在每个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内提出，经批准免修的课程，学生不

需跟班学习和参加考试。免考课程不予退费。

九、本细则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继续教育学院解释。凡与本《细则》

不符的规定，即停止执行。


